

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

第278号提案的答复

郭红波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治理城市道路飙车行为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严厉打击和坚决遏制飙车违法犯罪行为，玉溪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制定了《直属大队关于玉溪市开展中心城区夜间飙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以源头摸排、路面管控、协同作战为抓手，以科技应用、宣教并举为助力，认真开展打击飙车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。
　　一、广泛走访，细致排查。根据车管部门提供的数据，分析筛查大排量轿跑车、摩托车技术特征，统计出车辆及所有人明细，将其作为重点车辆建立专门台帐加强监管。按属地原则，广泛走访辖区内修理厂的摸排登记，目前已走访辖区23家汽车修理厂，11家摩托车修理店。
二、收集线索，强化研判。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侦查，掌握飙车易发多发的路线、时段、人员和数量等第一手资料，通过治安卡口、监控视频等平台，发现追踪飙车活动线索；发挥交警直属大队指挥中心优势，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非法改装车辆和飙车相关线索的收集、汇总和研判分析。充分发挥智能交通成果，借助城区336个交通摄像头，对经常发生飙车行为的路段，全方位各时段加强视频巡控力度。与路面警力联勤联动，进行合围查堵，对于发现的飙车行为严格按规定处理，以高压态势遏制飙车违法行为，切实提高打击整治的效能。
三、突出重点，从严查处。根据辖区飙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研判分析，有针对性地抽调精干警力携带取证、防护设备，于夜间23时至凌晨3时，以网吧、KTV、夜市摊、城郊结合部等摩托车集中区域、群众举报飙车路段为整治重点，设立临时检查点和巡逻点开展整治行动。重点查处酒后驾驶、轿跑车、摩托车噪音扰民、摩托车不戴头盔、超员、涉牌涉证、改装排气管、发动机、灯光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并将车辆登记后进行暂扣。在逢五、逢十、周末夜查统一行动中，对夜间飙车违法行为一并进行查处。　　
四、协同作战，规范执法。联合辖区派出所高密度、高强度、不间断地开展警种联合治理，确保及时、准确打击犯罪，形成管理合力，提高整治效果。今年以来共开展协同整治96次。在整治行动中，执法人员坚持严格、公正、规范和理性、平和、文明执法，严格依照执法程序，规范执法用语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整治行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。
五、大力宣传，提升意识。坚持深入辖区机关、企业、学校、社区等地，持续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。邀请新闻媒体随警作战，利用“两微一抖一端”，现场追踪报道，曝光典型案例，震慑“飙车”行为，大力宣传“飙车”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、法律责任，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拥护和支持，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。同时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飙车行为，及时受理查办群众举报线索，切实提高广大市民的守法意识，从源头上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
    今年以来，交警部门在中心城区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236起，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4243起，有效净化了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环境。
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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